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日

前
假
臺
北
市
國
防
部
忠
愛
營

區
舉
行
「
國
軍
最
大
年
限
屆

退
軍
士
官
座
談
會
」
，
百
餘

位
屆
退
軍
士
官
到
場
，
參
與

踴
躍
。
此
項
座
談
會
計
畫
分
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、
金
門
、

馬
祖
、
澎
湖
計
七
場
次
辦

理
，
以
面
對
面
意
見
溝
通
，

貼
近
屆
退
軍
士
官
退
後
需

求
，
提
供
最
佳
服
務
。

為
使
服
役
十
年
以
上
，

達
最
大
年
限
屆
退
軍
士
官
瞭

解
自
身
退
役
後
之
就
學
、
就

業
、
職
訓
、
創
業
、
就
醫
、

就
養
、
退
除
給
付
等
各
項
輔

導
服
務
措
施
。
輔
導
會
日
前

在
北
區
舉
行
第
一
場
次
座
談

會
。輔

導
會
就
業
處
長
王
天

德
在
座
談
會
上
指
出
，
「
轉

業
」
是
每
一
位
退
役
軍
人
都

要
面
臨
的
現
實
，
即
使
在
場

許
多
人
已
有
月
退
俸
，
生
計

不
是
問
題
，
但
退
後
的
生
活

安
排
才
是
重
點
；
如
何
做
好

退
後
的
生
涯
規
劃
，
繼
續
發

揮
個
人
的
才
能
，
為
社
會
做

出
貢
獻
，
才
是
我
們
今
天
所

要
討
論
的
主
題
。

座
談
說
明
區
分
三
單
元
實

施
，
第
一
單
元
說
明
公
職
轉

任
、
會
屬
機
構
安
置
、
職
業

推
介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產
訓
合

作
、
創
業
輔
導
等
各
項
輔
導

轉
業
措
施
，
讓
屆
退
軍
士
官

能
適
時
運
用
助
力
，
安
心
轉

業
。

第
二
單
元
特
別
邀
請
了

1
1
1
1

人
力
銀
行
公
關
部
經

理
林
賢
雅
以
「
產
業
現
況
、

趨
勢
與
就
職
準
備
」
為
題
，

扼
要
介
紹
產
業
趨
勢
、
就
業

市
場
現
況
、
工
作
機
會
分
布

及
十
大
產
業
的
特
性
、
起
薪

及
選
才
條
件
，
提
供
與
會
人

員
就
業
或
創
業
的
參
考
外
，

並
以
軍
人
的
特
質
分
析
退
役

後
投
入
職
場
所
處
的
優
勢
和

劣
勢
，
建
議
退
役
軍
人
不
要

急
著
找
工
作
，
應
先
觀
察
社

會
脈
動
，
找
出
自
己
的
興
趣

和
定
位
，
以
社
會
新
鮮
人
的

態
度
再
出
發
，
才
能
順
利
走

出
一
番
新
天
地
。

第
三
單
元
則
邀
請
了
雄
獅

集
團
公
務
部
主
任
周
濟
榮
，

以
「
企
業
進
用
人
員
現
況
、

標
準
與
產
訓
合
作
優
惠
」
為

題
，
分
享
自
身
參
與
訓
用
合

一
的
經
驗
。
周
主
任
係
輔
導

會
與
雄
獅
集
團
產
訓
合
作

「
旅
遊
人
才
培
訓
班
」
首
期

結
訓
的
學
員
，
短
時
間
內
即

身
居
企
業
要
職
，
顯
現
出
輔

導
會
推
動
產
訓
合
作
的
成

果
。
面
對
面
座
談
時
，
與
會

人
員
發
言
踴
躍
，
提
問
內
容

涉
及
了
職
業
訓
練
、
會
屬
機

構
職
缺
、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、

勞
、
健
保
與
國
民
年
金
、
各

項
產
業
用
人
現
況
、
創
業
補

助
等
多
面
向
議
題
，
均
由
各

處
業
管
專
員
及1

1
1
1

人
力

銀
行
林
經
理
詳
加
回
答
與
說

明
。

紀
念
二
戰
勝
利
七
十
周
年
，
美
國
首
都
華
盛
頓

日
前
擴
大
舉
辦
一
年
一
度
的
國
殤
日
遊
行
。
「
華
府

榮
光
會
」
會
長
李
光
緒
、
副
會
長
蔡
德
樑
等
會
員
，

也
舉
著
大
幅
的
中
華
民
國
國
旗
及
美
國
國
旗
參
加
遊

行
。今

年
較
為
特
別
的
是
多
出
了
一
輛
前
所
未
見
的
花

車
，
上
面
布
置
有
巨
型
中
華
民
國
國
徽
外
，
在
國
徽

的
前
面
還
有

一
架
抗
戰
時

的P
-4
0

戰
鬥

機
模
型
；
當

年
的
空
戰
英

雄
、

前

空

軍

副
總
司
令
陳

鴻
銓
在
戰
機

模

型

前
，

接

受
大
家
的
熱

烈
鼓
掌
與
致

敬
，

成

為

今

年
活
動
的
一

大
亮
點
。
（
圖

片
提
供
／
中

時
電
子
報
）

輔導會分區座談 貼近軍士官退後需求 華府榮光會參加華府國殤會大遊行

關懷南投山區榮民 解決醫療不便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就
學
就
業
處
表

示
，
農
委
會
目
前
正
針
對
有
意
從
事
農

業
生
產
的
民
眾
開
辦
系
列
的
輔
導
補
助

措
施
，
並
已
與
一
百
五
十
七
家
見
習
農

場
簽
約
，
有
興
趣
就
業
或
創
業
的
榮
民

眷
或
屆
退
官
兵
，
歡
迎
報
名
參
加
。

就
學
就
業
處
指
出
，
本
措
施
計
畫

輔
導
對
象
為
十
八
歲
至
六
十
五
歲
的
民

眾
，
訓
練
課
程
涵
蓋
了
「
農
糧
」
、
「
畜

產
」
、
「
休
閒
」
及
「
水
產
養
殖
」
四

大
類
，
區
分
「
入
門
」
、
「
初
階
」
、

「
進
階
」
及
「
高
階
」
等
班
次
。
民
眾

在
完
成
「
農
業
初
階
訓
練
班
」
後
，
即

可
進
入
簽
約
之
民
間
農
場
見
習
實
務
，

見
習
期
間
農
場
給
薪
約
二
萬
元
及
勞
健

保
，
如
表
現
良
好
，
見
習
結
束
後
可
直

接
於
該
農
場
就
業
。

前
述
參
與
簽
約
的
一
百
五
十
七
家
見

習
農
場
，
除
可
提
供
民
眾
就
業
機
會
，

更
可
提
供
榮
民
眷
及
屆
退
官
兵
一
個
創

業
的
好
機
會
。
目
前
，
農
委
會
也
正
規

劃
設
置
大
型
農
業
創
業
、
就
業
休
閒
觀

光
園
區
，
未
來
可
提
供
榮
民
眷
及
退
役

官
兵
承
租
園
內
一
至
二
公
頃
的
土
地
從

事
耕
作
，
做
為
創
業
之
基
礎
。

輔
導
會
為
照
顧
有
意
從
事
農
業
生
產

的
榮
民
，
凡
榮
民
參
加
農
委
會
「
農
民

學
院
」
農
業
入
門
、
初
階
、
進
階
、
高

階
等
班
次
，
同
一
年
度
各
階
段
課
程
，

各
得
申
請
補
助
一
次
，
年
度
補
助
金
額

上
限
為
新
臺
幣
二
萬
元
，
欲
申
請
者
可

速
洽
各
地
區
榮
民
服
務
處
辦
理
。

有
意
參
加
農
業
生
產
各
階
訓
練
班

之
榮
民
眷
及
退
役
官
兵
，
請
逕
至
農

民
學
院
網
站
註
冊
報
名
。
（
網
址
：

h
ttp

://acad
em

y
.co

a.g
o
v
.tw

）

【
本
刊
訊
】
關
心
南
投

山
區
榮
民
的
生
活
便
利
問

題
。
輔
導
會
主
委
董
翔
龍

日
前
親
往
南
投
縣
榮
民
服

務
處
，
參
與
榮
民
代
表
懇

談
會
。
對
於
榮
民
代
表
提

出
的
多
項
意
見
，
董
主
委

表
示
將
盡
力
協
助
解
決
榮

民
弟
兄
的
困
難
。

懇
談
會
由
南
投
縣
榮
服

處
長
黃
當
賢
主
持
，
多
數

榮
民
反
映
，
住
在
南
投
偏

遠
地
區
，
外
出
辦
事
、
就

醫
都
很
不
便
，
希
望
安
排

交
通
車
，
或
請
榮
總
派
醫

師
定
期
到
山
區
診
療
。

榮
民
代
表
指
出
，
部

分
榮
民
想
要
進
入
榮
民
之

家
安
養
，
榮
家
卻
要
求
先

體
檢
，
合
乎
規
定
才
能
入

住
，
與
一
般
安
養
機
構
馬

上
入
住
、
再
補
辦
體
檢
的

情
況
迥
異
。
代
表
抱
怨

說
，
老
榮
民
是
因
行
動
不

便
才
會
住
榮
家
，
還
能
經

歷
幾
番
折
騰
去
體
檢
？

另
有
數
位
榮
民
代
表

表
示
，
住
在
南
投
山
區
，

出
門
辦
事
、
就
醫
都
很
不

便
，
希
望
可
以
協
助
解
決

交
通
問
題
。
一
位
代
表
建

議
，
臺
中
榮
總
常
人
滿
為

患
，
遠
赴
台
中
就
醫
也
多

所
不
便
，
是
否
可
請
榮
總

安
排
定
期
下
鄉
診
療
？
或

請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比
照
公

立
醫
院
對
榮
民
的
優
惠
，

也
可
減
輕
榮
民
負
擔
。

  

六
月
三
日
禁
煙
節
，
這
天
也
是
反
毒
紀
念
日
，
更
是

全
民
打
造
無
毒
社
會
的
行
動
日
。
然
而
，
反
毒
防
毒
絕
對

不
僅
是
在
六
三
這
天
，
而
是
一
件
每
日
、
每
時
、
每
刻
、

日
以
繼
夜
、
永
無
休
止
的
任
務
，
有
待
全
民
與
政
府
合
作

無
間
，
堅
決
向
毒
品
說
「
不
」
，
讓
此
一
歷
史
性
的
禁
煙

行
動
能
獲
致
終
極
勝
利
。

  

清
末
年
間
，
中
國
深
受
鴉
片
荼
毒
之
苦
，
時
受
命
查

禁
鴉
片
之
大
臣
林
則
徐
，
有
感
鴉
片
毒
害
、
危
害
國
家
之

深
，
不
禁
喟
歎
將
使
中
國
「
無
可
籌
之
餉
，
無
可
用
之

兵
」
。
一
八
三
九
年
六
月
三
日
，
林
則
徐
在
廣
東
虎
門
銷

毀
外
商
鴉
片
，
經
過
四
十
餘
日
才
完
全
銷
毀
。

  

為
加
強
落
實
反
毒
，
政
府
於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宣
布

「
向
毒
品
宣
戰
」
，
在
中
央
成
立
反
毒
會
報
，
督
導
反
毒

工
作
，
並
提
出
「
斷
絕
供
給
」
與
「
減
少
需
求
」
兩
項
策

略
。
九
十
五
年
九
月
，
「
行
政
院
毒
品
防
制
會
報
」
又
決

議
強
化
反
毒
，
特
別
著
重
於
預
防
工
作
，
調
整
策
略
為

「
首
重
降
低
需
求
，
平
衡
抑
制
供
需
」
，
建
立
「
防
毒
」
、

「
拒
毒
」
、
「
戒
毒
」
、
「
緝
毒
」
四
大
工
作
區
塊
，
設

置
防
毒
監
控
組
、
國
際
參
與
組
、
拒
毒
預
防
組
、
毒
品
戒

治
組
及
緝
毒
合
作
組
，
以
期
發
揮
整
體
統
合
力
量
。

  

但
根
據
資
料
顯
示
，
毒
品
氾
濫
與
吸
毒
年
齡
層
不
斷

下
降
，
已
使
我
國
反
毒
工
作
面
臨
全
新
考
驗
。
相
關
新
聞

經
常
見
諸
媒
體
，
新
近
流
行
的
毒
品
，
因
原
料
易
於
取

得
、
製
造
方
便
、
網
路
販
售
取
締
困
難
，
使
得
毒
品
問
題

日
趨
嚴
重
。

　
為
此
，
馬
英
九
總
統
於
一○

一
年
六
月
二
日
出
席

反
毒
博
覽
會
，
慎
重
宣
示
「
紫
錐
花
運
動
」
，
由
校
園
推

向
社
會
，
由
國
內
推
向
國
際
，
更
呼
籲
全
球
一
起
來
，
為

反
毒
持
之
以
恆
，
奮
戰
不
懈
。

  

政
府
會
如
此
重
視
反
毒
運
動
，
主
因
在
於
毒
害
人
身

最
嚴
重
者
，
莫
若
各
類
煙
毒
，
有
所
謂
「
吸
一
口
毒
，
送

半
條
命
」
的
說
法
。
依
據
醫
學
相
關
研
究
，
吸
毒
會
導
致

血
管
硬
化
、
精
神
分
裂
，
嚴
重
影
響
生
殖
和
免
疫
能
力
；

毒
癮
發
作
時
，
如
萬
蟻
齧
骨
、
萬
針
刺
心
，
求
生
不
得
，

求
死
不
能
。
尤
其
吸
毒
成
癮
者
，
在
持
續
使
用
毒
品
的
情

況
下
極
難
戒
絕
，
終
其
一
生
難
以
擺
脫
毒
品
束
縛
；
甚

且
，
吸
毒
耗
費
巨
大
，
十
有
八
九
導
致
傾
家
蕩
產
，
在
在

警
告
人
們
：
「
毒
品
千
萬
試
不
得
，
碰
不
得
！
」

  

更
何
況
，
毒
品
的
禍
害
不
只
是
吸
毒
者
的
個
人
問

題
，
實
則
家
庭
與
社
會
同
蒙
其
害
。
根
據
統
計
，
吸
毒
容

易
感
染
愛
滋
病
，
許
多
愛
滋
病
患
者
是
由
注
射
毒
品
而

感
染
；
近
五
年
來
，
吸
毒
者
的
再
犯
率
都
高
於
百
分
之

八
十
五
，
對
涉
毒
者
和
戒
治
機
構
形
成
無
數
挑
戰
。
吸
毒

除
了
嚴
重
影
響
身
體
健
康
，
吸
毒
者
還
會
面
臨
自
尊
受

創
、
朋
友
疏
離
、
婚
姻
破
裂
、
家
庭
破
碎
、
求
職
不
易
等

高
風
險
後
果
，
甚
至
不
惜
以
暴
力
或
偷
竊
等
不
法
手
段
取

得
毒
品
，
致
使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，
淪
入
無
助
或
無
法
回
頭

的
絕
境
。
故
毒
品
對
國
人
健
康
、
社
會
成
本
付
出
及
形
成

嚴
重
社
會
問
題
等
，
均
影
響
至
鉅
。

  

反
毒
防
毒
首
重
預
防
。
除
了
人
人
應
該
秉
持
「
不
接

觸
、
不
好
奇
、
不
逞
強
」
的
原
則
，
一
起
參
與
反
毒
大
作

戰
之
外
，
整
體
預
防
之
道
則
有
賴
健
全
家
庭
組
織
功
能
與

強
化
親
子
關
係
、
加
強
學
校
教
育
與
宣
導
，
並
以
社
區
資

源
運
用
和
支
持
等
多
方
面
兼
籌
並
顧
。

　
輔
導
會
為
配
合
政
府
反
毒
防
毒
工
作
之
落
實
，
所

屬
臺
北
、
臺
中
、
高
雄
等
三
所
榮
總
及
其
分
院
，
均
屬
藥

癮
戒
治
醫
院
，
希
望
透
過
相
關
醫
療
院
所
的
普
遍
設
置
，

協
助
吸
毒
者
成
功
戒
治
並
遠
離
毒
品
，
有
效
降
低
施
用
毒

品
的
新
生
人
口
，
還
我
健
康
清
新
的
無
毒
社
會
。

打造無毒社會 全民一起來

【
本
刊
訊
】
肺
癌
中
的
鱗
狀
細

胞
癌
有
「
孤
兒
肺
癌
」
之
稱
，
臺
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胸
腔
科
主
任
蔡
俊

明
研
究
指
出
，
標
靶
藥
物afatin

ib

（
商
品
名
為
妥
復
克
）
可
用
於
鱗

狀
細
胞
肺
癌
第
二
線
治
療
。

美
國
臨
床
腫
瘤
學
會
（A

S
C
O

）

年
會
日
前
在
芝
加
哥
舉
行
，
會
中

發
表
晚
期
鱗
狀
細
胞
肺
癌
臨
床
試

驗
，
參
與
年
會
的
蔡
俊
明
醫
師
表

示
，
治
療
上
皮
生
長
因
子
受
體

（
Ｅ
Ｇ
Ｆ
Ｒ
）
基
因
突
變
的
晚
期
鱗

狀
細
胞
肺
癌
病
患
，
以
標
靶
藥
物

妥
復
克
與
另
兩
種
標
靶
藥
物
艾
瑞

莎
、
得
舒
緩
比
較
，
發
現
妥
復
克

在
晚
期
肺
癌
治
療
效
果
佳
，
相
較

得
舒
緩
，
平
均
降
低
死
亡
風
險
百

分
之
十
九
、
超
過
三
成
存
活
超
過

一
年
。
臨
床
試
驗
中
，
部
分
受
試

者
來
自
臺
灣
，
多
為
菸
齡
三
、

四
十
年
的
肺
癌
患
者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為
提
升

疾
病
末
期
榮
民
享
有
高
品
質
臨
終

照
顧
，
保
障
疾
病
末
期
榮
民
之
善

終
權
，
自
民
國
一○

三
年
起
開
辦

「
榮
民
體
系
安
寧
緩
和
醫
療
全
程

照
護
網
絡
計
畫
」
，
協
助
榮
民
依

自
主
意
願
預
立
「
醫
療
自
主
計

畫
」
，
以
因
應
生
命
末
期
榮
民
之

安
寧
緩
和
服
務
需
求
。

配
合
政
府
「
開
創
全
民
均
等
健

康
照
護
計
畫
」
，
推
展
社
區
安
寧

緩
和
照
護
。
輔
導
會
已
在
三
家
榮

民
總
醫
院
成
立
北
、
中
、
南
三
區

「
榮
民
安
寧
緩
和
資
源
中
心
」
，

整
合
各
榮
民
分
院
、
榮
民
之
家
、

榮
民
服
務
處
的
力
量
，
形
成
一
個

完
整
的
榮
民
安
寧
服
務
網
絡
，
提

供
榮
民
安
寧
療
護
、
諮
詢
、
轉
介

等
服
務
，
實
現
全
人
、
全
家
、
全

程
、
全
隊
、
全
社
區
之
五
全
照
顧

願
景
。

「
安
寧
緩
和
醫
療
照
護
」
的

目
的
，
是
要
緩
解
末
期
病
人
身
、

心
、
社
會
與
靈
性
上
的
苦
痛
，
透

過
五
全
之
整
體
照
顧
，
提
昇
病
人

生
活
品
質
。
現
有
臺
灣
安
寧
照
護

服
務
模
式
包
括
「
安
寧
病
房
」
、

「
安
寧
居
家
照
護
」
與
「
安
寧
共

同
照
護
」
三
種
模
式
，
服
務
對
象

則
已
由
癌
末
及
運
動
神
經
元
疾
病

拓
展
到
八
大
非
癌
的
末
期
病
人
。

本
網
絡
計
畫
並
協
助
榮
民
依
自
主

意
願
預
立
「
醫
療
自
主
計
畫
」
，

以
保
障
個
人
醫
療
自
主
權
。

全
國
榮
民
醫
院
安
寧
緩
和
資
源

轉
介
窗
口
及
聯
絡
，
可
逕
洽
各
地

榮
民
總
醫
院
及
榮
民
醫
院
，
也
可

透
過
各
地
榮
民
之
家
、
榮
民
服
務

處
取
得
協
助
。

北
榮
：
「
孤
兒
肺
癌
」
找
到
二
線
標
靶
藥

安
寧
緩
和
醫
療
照
護 

維
護
榮
民
尊
嚴
善
終

各地榮服處

基隆市榮服處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
光復北路 1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號
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中壢區中山東路

二段 375 號
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 1270

號
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建德街

181 號

☆ TEL:04-22824983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斗六市榮譽路

128 號
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東區

育樂街 88 號
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之 1號
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
里自強路 2之 1號

☆ TEL:082-332062

中華民國一○四年六月三日 星期三

學農可就業、創業  歡迎　　　一起來耕耘榮民眷
屆退官兵

輔導會五月份月會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五
月
份
月
會
於
日
前

召
開
，
董
翔
龍
主
委
在
會
中
頒
獎
表
揚
「
一

○

四
年
模
範
公
務
人
員
及
績
優
工
友
」
等
共

十
六
人
，
並
指
示
各
榮
家
與
各
榮
總
分
院
配

合
「
長
照
法
」
進
行
轉
型
外
，
也
請
各
地
榮

服
處
盡
力
協
助
老
兵
參
與
各
種
抗
戰
勝
利

七
十
週
年
紀
念
活
動
。
會
中
也
邀
請
李
兆
環

律
師
專
題
演
講
「
您
不
能
不
知
道
的
事─

職

場
、
家
庭
的
國
際
趨
勢
」
。

接
受
表
揚
的
年
度
「
模
範
公
務
人
員
及
績

優
工
友
」
名
單
如
下─

一
、
模
範
公
務
人
員
，
各
頒
發
獎
狀
乙

幀
、
獎
金
伍
萬
元
：
輔
導
會
統
計
資
訊
處
科

長
羅
麗
玲
、
輔
導
會
政
風
處
科
長
邵
更
新
、

輔
導
會
服
務
照
顧
處
科
長
李
毓
錫
、
高
雄
市

榮
民
服
務
處
輔
導
員
許
哲
郎
、
高
雄
市
榮
民

服
務
處
社
會
工
作
員
王
序
慈
、
臺
北
市
榮
民

服
務
處
總
幹
事
許
清
池
、
臺
南
榮
譽
國
民
之

家
輔
導
員
李
昭
蓉
、
屏
東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組

長
陳
美
蘭
、
高
雄
榮
民
總
醫
院
醫
師
兼
部
主

任
陳
垚
生
、
臺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醫
師
兼
部
主

任
高
壽
延
、
高
雄
榮
民
總
醫
院
臺
南
分
院
藥

師
兼
科
主
任
劉
宇
祥
。

二
、
頒
發
本
會
一○

四
年
度
績
優
工
友
，

各
頒
發
獎
狀
乙
幀
、
獎
金
貳
萬
元
：
輔
導
會

行
政
管
理
處
陳
家
龍
、
花
蓮
縣
榮
民
服
務
處

葉
秋
子
、
雲
林
榮
譽
國
民
之
家
林
初
開
、
臺

北
榮
民
總
醫
院
蘇
澳
分
院
周
清
標
、
臺
中
榮

民
總
醫
院
埔
里
分
院
李
素
勤
。

董
翔
龍
也
針
對
立
法
院
五
月
中
審
議
通

過
的
「
長
照
法
」
提
出
指
示
，
要
求
未
來
榮

家
所
附
設
的
長
照
機
構
，
相
關
設
立
標
準
、

負
責
人
資
格
及
人
員
訓
練
認
證
標
準
、
評
鑑

等
，
仍
須
依
長
照
法
辦
理
。
各
榮
總
分
院
也

應
如
期
完
成
公
務
病
床
轉
型
等
相
關
事
宜
。

各
相
關
機
構
首
長
及
主
管
也
應
詳
閱
條

文
，
並
配
合
行
政
院
及
輔
導
會
的
規
劃
逐
步

轉
型
，
協
助
因
應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來
臨
。
董

翔
龍
說
，
未
來
對
於
需
要
接
受
長
照
服
務

者
，
政
府
將
提
供
生
活
支
持
、
協
助
、
社
會

參
與
、
照
顧
及
相
關
醫
護
服
務
，
減
輕
失
能

者
及
其
家
庭
的
負
擔
。

由
於
今
年
是
七
七
抗
戰
勝
利
七
十
週
年
，

董
主
委
表
示
，
輔
導
會
除
配
合
國
防
部
戰
力

展
示
與
紀
念
活
動
，
協
助
安
排
二
百
九
十
九

位
參
戰
官
兵
共
襄
盛
舉
外
，
並
於
榮
光
雙
周

刊
開
闢
抗
戰
勝
利
專
欄
，
委
請
漢
聲
電
台
製

播
抗
戰
勝
利
七
十
週
年
報
導
外
，
還
規
劃
系

列
專
題
，
以
這
些
特
具
意
義
的
紀
念
活
動
彰

顯
榮
民
伯
伯
們
的
勳
榮
。

會
中
並
邀
請
得
聲
法
律
事
務
所
李
兆
環

律
師
以
「
職
場
、
家
庭
的
國
際
趨
勢
」
為
主

講
題
指
出
，
今
天
的
主
題
是
性
別
平
等
而
不

是
女
權
主
義
，
在
性
別
的
議
題
上
，
重
點
不

在
於
男
性
與
女
性
的
衝
突
，
而
在
於
雙
方
要

互
相
和
平
尊
重
；
就
以
家
中
的
家
事
工
作
來

說
，
不
在
於
兩
人
誰
多
做
或
是
少
做
，
多
做

與
少
做
只
是
量
的
問
題
，
並
不
能
代
表
男
女

平
等
，
家
事
由
誰
來
做
是
應
該
由
雙
方
透
過

互
相
尊
重
協
商
的
機
制
找
到
解
決
的
方
法
。

她
強
調
，
不
論
是
在
家
庭
或
職
場
上
，
都
必

須
要
尊
重
他
方
，
才
能
真
正
做
到
性
別
平

等
。

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與績優工友


